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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兴市教育局文件 
嘉教函〔2022〕 3 号 

  

 

 

石**代表： 

您在市人大九届一次会议上提出的“关于落实‘双减’

政策，深化教育改革，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建议”建议收

悉，根据您的建议，我们将继续努力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

作： 

一、多措并举，推进多样化人才培养 

根据《浙江省教育厅关于深化义务教育课程改革的指导

意见》(浙教基[2015]36 号)的指导思想和总体目标，在体现义

务教育基础性、全面性和公平性的基础上，积极推进个性化

教育，推进多样化人才的培养。一是持续推进学校构建“五

育并举”育人体系。指导开展“五育并举”和“基于学校管

理哲学”学校课程体系架构，促进学校课程综合化改革，加

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建设，以实践学习、跨学科学习为载体，

培育以核心素养为导向的五育融合实践学校样本。二是深化

教育教学改革，推进项目化学习和 STEM 教育。关注因材施

教，促进所有学生的进步与发展。探索基于学科的课程综合

化教学，研究拓宽项目化学习的多样化形态，丰富综合学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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课程。推进 STEM 教育试点学校和项目化学习基地学校培育

工作，启动培养 100 名项目化学习种子教师，创建项目化学

习工作室。三是深化教育评价改革，构建区域义务教育综合

素质评价体系。出台《嘉兴市初中学校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实

施办法》，同步推进嘉兴市小学综合评价改革，加快建立以

发展素质教育为导向的义务教育质量评价体系，以评价撬动

多样化人才培养工作。 

二、统筹师资配置，力促城乡师资均衡 

面对结构性师资短缺等情况，编制和人社部门将进一步

统筹编制资源，市教育部门将进一步优化编制结构，做好内

部挖掘工作，破解教师结构性缺编等问题。一是深化中小学

教师“县管校聘”管理改革。全面建立县域“以人为本、总

量控制、统筹使用、合理配置”的管理机制，形成科学、合

理、有序的教师轮岗交流工作长效机制，着力引导城区、优

质学校教师向农村、薄弱学校流动，促进骨干教师校际合理

流动。二是推动教师专业评价改革，吸引优秀教师主动投身

农村教育。进一步完善教师专业评价改革，继续将教师教育

教学实绩，特别是农村教育经历作为业绩考核、职称评聘、

评优奖励等的重要评价指标，吸引更多优秀教师“想交流、

愿交流、交流好”，持续优化农村教师结构。三是持续推进

师资队伍城乡共同体建设。按照“以城带乡、以名校带镇级

校、城乡一体化”原则，在总结 4 年探索实践的基础上，优

化教师专业发展联盟第二个三年发展规划，适当扩大联盟覆

盖面，引导每个联盟制订建设方案，明确年度活动主题，整

体提升联盟教师队伍素质。四是实施“麦田守望计划”，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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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师资优质均衡发展的“嘉兴样板”。拟出台《嘉兴市关于

加强新时代农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》，围绕农村学校“留

师难、育才难、激活难”困境，推进“麦田守望计划”，引

导新入职教师在农村学校从教，综合施策提升教师学科素养，

在高级职称评聘、综合荣誉等方面全面向农村教师倾斜。 

三、推进共享机制，推动城乡整体提升 

一是持续推进集团化和共同体学校建设。进一步完善县

域内教共体模式和运行机制，推进教共体建设逐步向融合型、

共建型模式为主转变，县域内融合型、共建型模式的教共体

占比不低于 80%。二是以创建为抓手推动城乡教育均衡发展。

市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出台专门文件，按照“统筹规划、成

熟先行、分步推进、如期完成”的原则推进全市“两创建”

工作。 

四、做好经费保障工作 

进一步形成财政投入向农村教育优质均衡发展、农村教

师队伍建设等重点领域倾斜的适时调整机制，建立以教育改

革发展重大项目为导向的统筹投入机制。发挥财政投入的政

策导向作用，调整优化各级各类教育的经费投入结构，合理

配置教育资源，促进城乡、区域之间教育协调发展。 

感谢您对教育的关心！ 

 

嘉兴市教育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7 月 27 日    

  （联系人：基础教育处郑媛，联系电话：83850518） 
 


